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请表

收件编号：                          收件日期：

	建 设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建设单位

（章）

	建设单位
	
	办 公 地 址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法人执照文号
	
	开发资质文号
	
	

	申 请 工 程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工程名称
	
	建 设 地 址
	
	是否取得土地权属
	是

	申请用地面积
	㎡
	拟建建筑面积
	㎡
	
	否

	工程性质
	工业∕民用∕道路∕管线∕标牌∕广告∕个人建房

	申  请  内  容  及  理  由

	


申  报  须  知

	建设单位应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下列资料（提供复印件的，连同原件一并提交，原件经我局核对后退还）：

1． 填写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请表；

2． 批准的建设项目建议书或计划批文（原件1份）；

3． 测绘单位晒印的，能反映拟建范围及周边关系现状的1：500地形图（原件1份），并标明选址意见（用地位置或建筑位置）；

4． 原址改建申请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或原址改建需要使用本单位以外土地的，须提交土地权属证件（复印件1份）；需拆除基地内房屋的，提交本单位房屋产权证（复印件1份）；其中联建的，应提交联建协议书等文件（原件1份）；

5． 大型建设项目、对城市布局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对周围环境有特殊要求的建设项目，应提交相应资格的规划设计单位作出的选址论证意见（原件1份）；

6． 关于建设项目情况和选址要求的说明、有关图纸；

7． 工业项目或其他对周围地区有一定影响和控制要求的建设项目，应提交建设项目工艺情况、运输方式、能源、市政公用配套等基本要求，建设项目可能对周边地区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周围地区建设的控制要求，包括有关环境保护、卫生防疫、消防安全、和其他特殊要求的资料（原件1份）；

8．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委托书（原件1份）和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9． 房地产开发项目需提供开发资质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拍卖成交责任书（复印件1份）。

	送审的资料（由建设单位如实填写）

	序号
	文  件  名  称
	实送份数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收件人：             
